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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法治•公正•信譽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印行

各直轄市、縣（市）地政士公會 贊助

◎ 制定「新住民基本法」

◎ 訂定「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為貨櫃集散站使用興辦事業計畫及免受山

坡地開發面積不得少於十公頃限制審查作業要點」◎ 

◎ 修正「土地法」第十四條

◎ 修正「土地登記印鑑設置及使用作業要點」第四點、第六點、第七點

◎ 修正「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第五條

◎ 修正「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部分條文

◎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簡上字第 69 號判決簡評

◎ 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 247 號判決簡評

◎ 最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179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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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13 年 ㈪8

制定「新住民基本法」

訂定「非都市㈯㆞申請變更為貨櫃集散站使用興辦事業

計畫及免受山坡㆞開發面積不得少於㈩公頃限制審查作

業要點」

修正「㈯㆞登記㊞鑑設置及使用作業要點」第㆕點、第

㈥點、第㈦點

修正「老㆟福利機構設立標準」部分條文

修正「㈯㆞法」第㈩㆕條條文

修正「㊪教團體以㉂然㆟㈴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

第㈤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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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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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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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6 
104.7 
101.7 

957.2 
814.7 
781.7 
757.2 
757.2 
752.4 
765.2 
731.1 
721.4 
648.0 
582.5 
601.3 
595.3 
585.7 
482.4 
353.9 
341.2 
340.7 
309.6 
291.8 
259.8 
213.9 
194.5 
190.6 
189.5 
188.6 
188.4 
184.7 
187.0 
181.5 
171.3 
165.9 
161.9 
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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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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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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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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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0 
788.0 
767.4 
766.3 
753.5 
763.6 
741.1 
722.3 
660.7 
609.1 
608.7 
597.0 
593.4 
472.9 
348.8 
344.0 
341.6 
315.0 
292.8 
263.6 
213.6 
195.8 
192.1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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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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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5.9 
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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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2 
470.3 
3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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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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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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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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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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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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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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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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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3 
136.9 
1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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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 
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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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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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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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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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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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 
104.4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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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4.7 
802.0 
783.4 
766.8 
767.9 
768.4 
753.5 
728.6 
675.5 
642.6 
620.6 
604.0 
586.3 
542.0 
367.5 
349.3 
340.7 
318.4 
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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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4 
198.1 
192.4 
189.8 
189.9 
190.2 
188.8 
187.9 
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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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4 
134.1 
133.9 
132.3 
132.3 
132.5 
132.9 
130.8 
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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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6 
121.6 
120.5 
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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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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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6 
113.0 
112.3 
110.8 
110.2 
110.5 
108.4 
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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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 

(本表係以各年  (月)  為 100 時，113年 8 月所當之指數)       

民國 113 年 8 月 以各年月為基期之消費者物價指數－稅務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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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13 年 ㈪8

內政部國㈯管理署

113.8.19 國署住字第 1131133965 號函

（房屋所㈲權㆟因公職㆟員㈶產申報法將不動產信託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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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計畫）

內政部國㈯管理署

113.8.23 國署建管字第 1130076970 號函

（違反建築法第 25 條第 1 ㊠擅㉂建造後，起造㆟㉂行

申請補照，主管機關以同法第 86 條第 1 款裁罰時，是

否應併予勒令停工）

交通部航港局令 ㆗華民國 113 年 8 ㈪ 15 ㈰

航務字第 1131610655 號

（廢止「非都市㈯㆞申請變更為貨櫃集散站經營業使用

興辦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

內政部國㈯管理署公告

㆗華民國 113 年 8 ㈪ 30 ㈰

國署住字第 1131095822 號

（公告 114 年 300 億元㆗央擴大租㈮補貼專案計畫租

㈮補貼受理申請）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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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㆔百億元㆗央擴大租㈮補貼專案計畫作業規定」

增訂並修正「不動產估價師法」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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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新住民基本法」

㆗華民國113年8㈪12㈰  總統華總㆒義字第 11300070441 號令

第  

第  

1  

2

條

條

為落實憲法保障多元文化精神，保障新住民基本權

益，㈿助其融入我國㈳會，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關

係，㈵制定本法。

本法所稱新住民，指符合㆘列情形之㆒者：
　

㆒、經許可在臺灣㆞區居留、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

永久居留之外國㆟、無國籍㆟民、大陸㆞區㆟

　　民、香港或澳門居民，其配偶為居住臺灣㆞區設

　　㈲戶籍國民。
　

㆓、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㆓㈩㆔條第㆒㊠第㆒款㉃第

　　㈦款、第㈨款、第㈩款、第㆓㊠或第㆔㊠，經許

　　可在臺灣㆞區居留，或依該法第㆓㈩㈤條經許可

　　永久居留，或從事外國專業㆟才延攬及僱用法第

　　㆕條第㆕款第㆕目、第㈤目、第㈧條、第㈩條之

　　專業工作，或依該法第㈩㈤條第㆒㊠取得工作許

　　可，並經許可在臺灣㆞區居留或永久居留。
　

㆔、依臺灣㆞區與大陸㆞區㆟民關係條例第㈩㈦條第

　　㆕㊠規定，經專案許可在臺灣㆞區長期居留；或

　　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經許可在臺灣㆞區居留，且

~�1�~

(所得稅法事件)……………………………黃信雄㆞政士

(㈯㆞增值稅事件)…………………………黃信雄㆞政士

(㈯㆞增值稅事件)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簡㆖字第69號判決簡評

最 高 行 政 法 院1 1 0年 度 ㆖ 字 第2 4 7號 判 決 簡 評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裁 定1 1 3年 度 ㆖ 字 第1 7 9號

新 編 判 解

65

67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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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  

５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本法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本法所定事㊠，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

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內政部應設置新住民事務專責㆗央㆔級行政機關，

以統籌規劃、研究、諮詢、㈿調、推動、促進新住

民就㈻、就業、培力、關懷㈿助及多元服務之相關

事宜。

前條機關設立前，行政院為審議、㈿調本法相關事

務，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掌者，必要時得召

　　其居留事由於符合法定條件後，依法得申請在臺

　　灣㆞區定居。
　

㆕、第㆒款或第㆓款規定之外國㆟或無國籍㆟民，經

　　歸化取得我國國籍，以臺灣㆞區無戶籍國民身分

　　在臺灣㆞區居留。
　

㈤、第㆒款或第㆔款規定之大陸㆞區㆟民、香港或澳

　　門居民、前款規定之臺灣㆞區無戶籍國民，或依

　　臺灣㆞區與大陸㆞區㆟民關係條例第㈩㈥條第㆓

　　㊠規定，經許可在臺灣㆞區定居。
　

前㊠第㆒款及第㆓款經許可居留之外國㆟，以未兼具

我國國籍者為限。
　

本法保障對象及於新住民子㊛。

開跨部會首長會議，會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之。

第  

第  

第  

６  

７

８

條

條

條

政府應每年針對我國新住民總體支持事㊠檢討並改

進，其內容應包括㆘列事㊠：
　

㆒、我國新住民支持政策之基本方向。
　

㆓、我國新住民支持政策於各領域㆗之具體措施。
　

㆔、相關具體措施之成效分析。
　

㆕、新住民支持經費之來源及分配。
　

㈤、其他新住民支持相關事㊠。
　

研擬、訂定或檢討新住民支持具體措施時，得邀集

相關㈻者專家及民間團體㈹表列席提供意見。

為研擬、訂定或檢討相關支持事㊠，政府應每㈤年

進行調查、擬定計畫，並將調查結果公開於網站。

為推動新住民與其子㊛及家庭照顧輔導服務、㆟力

㈾源培訓及發展、無障礙語言環境，建構多元文化

㈳會，㈲效整合政府及民間㈾源，㈵設置新住民發

展基㈮。
　

新住民發展基㈮管理會之委員組成，納入具新住民

或新住民子㊛身分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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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政府應於國家考試設立新住民事務相關類科，以因

應新住民公務之需求。

政府應辦理生活㊜應輔導、㊩療生育保健、就業權

益保障、提升教育文化、㈿助子㊛教養、㆟身安全

保護、健全法令制度及落實觀念宣導等相關措施，

以維護新住民及其子㊛在臺之權益。
　

前㊠服務措施，政府應致力提供多語言服務。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設新住民家庭服務㆗心，

對於在臺之新住民家庭，提供家庭、婚姻及育兒等

諮詢服務，以及心理與法律諮詢之㈾源轉介。對於

新住民家庭之子㊛，政府應提供輔導措施，以㈿助

其㊜應生活。

政府應規劃結合相關㈾源及㈻校，積極提供新住民

㈻習我國語言及文字之㈾源，以㈲效消除語言隔

閡。　　　　　　　　　　　　　　　　　　　　
　

政府應提供獎勵措施，結合各級㈻校、家庭與㈳區

推動新住民語言及我國語言㈻習，並提供新住民子

㊛教育㈿助。

政府應獎勵或補助新住民㈻術研究，鼓勵大專校院

設立新住民㈻術相關院、系、所㈻位㈻程，培育新

住民專業㆟才。

政府應鼓勵相關機關（構）、團體辦理新住民就業

服務，提供就業諮詢、就業媒合及輔導取得技術士

證，促進其就業。

政府應提供新住民關懷㈿助，並對弱勢新住民給予

扶助。

政府機關（構）處理新住民事務，應使新住民得以

其語言陳述意見，必要時應提供該語言之通譯

服務。　　　　　　　　　　　　　　　　　　　
　

政府應於公共領域提供新住民語言諮詢等服務及其

他落實新住民語言友善環境之措施；著㈲績效者，

得予獎勵。

政府應鼓勵各媒體事業，製播新住民語言文化之廣

播、電視節目或影音，並得予獎勵或補助，以保障

新住民媒體近用權。

政府應鼓勵新住民投入公共參與，增進多元文化交

流。

本法施行㈰期，由行政院定之。

新住民發展基㈮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行政院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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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非都市㈯㆞申請變更為貨櫃集散站使用

興辦事業計畫及免受山坡㆞開發面積不得少於

㈩公頃限制審查作業要點」

交通部令 ㆗華民國113年8㈪7㈰ 交航（㆒）字第11398002582號

㆒

㆕

㈤

㈥

㆓

㆔

、

、

、

、

、

、

交通部為依非都市㈯㆞使用管制規則（㆘稱管制規則）第㆔

㈩條第㆕㊠及第㈤㈩㆓條之㆒第㆔款規定，審查非都市㈯㆞

變更為貨櫃集散站使用興辦事業計畫，及審議貨櫃集散站設

置免受山坡㆞開發面積不得少於㈩公頃限制，㈵訂定本

要點。

申請㆟擬具之興辦事業計畫㈯㆞位於山坡㆞範圍內且面積少

於㈩公頃者，須屬㈵定商港貨櫃集散作業所必要之設施或對

商港發展具㈲關鍵性、重要性，並報請航港局審查核轉交通

部同意。

申請㆟應依管制規則及其相關規定，於興辦事業計畫核准後

㈥個㈪內，向㈯㆞所在㆞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非都市

㈯㆞變更編定為交通用㆞使用。

依本要點提出之申請審查案，如涉及其他事業許可或法令規

定者，應依其規定辦理。

本要點所稱貨櫃集散站，指貨櫃集散站經營業管理規則第㆔

條第㆓款之內陸貨櫃集散站。

申請㆟依管制規則第㆔㈩條第㆕㊠規定擬具之興辦事業計

畫，應報請航港局審查核轉交通部同意。變更時亦同。

前㊠興辦事業計畫應包含㆘列內容：
　

（㆒）計畫緣起及事業需求。
　

（㆓）計畫目的。
　

（㆔）計畫構想：
　

　　　１、　公司基本㈾料及現況概要，包含基㆞區位、面

　　　　　積、㈯㆞分區。

　

　

　

　

　

　

　　　２、使用計畫，包含設施及機具配置等。
　

　　　３、營運管理計畫，包含安全管理及防災應變規劃。
　

　　　４、環境影響及維護計畫，包含周邊道路、農業、排

　　　　　㈬等。
　

（㆕）對我國產業發展之效益及用㆞規劃。
　

（㈤）㈯㆞所㈲權㆟全體同意申辦及使用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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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法」第㈩㆕條條文

總統令 ㆗華民國113年8㈪7㈰ 華總㆒義字第11300068931號

14第  條 ㆘列㈯㆞不得為私㈲：
　

㆒、海岸㆒定限度內之㈯㆞。
　

㆓、㆝然形成之湖澤而為公共需用者，及其沿岸㆒定

　　限度內之㈯㆞。
　

㆔、可通運之㈬道及其沿岸㆒定限度內之㈯㆞。
　

㆕、城鎮區域內㈬道湖澤及其沿岸㆒定限度內之㈯㆞。

㈤、公共交通道路。
　

㈥、礦泉㆞。
　

㈦、瀑布㆞。
　

㈧、公共需用之㈬源㆞。
　

㈨、㈴勝古蹟。
　

㈩、其他法律禁止私㈲之㈯㆞。
　

前㊠㈯㆞已成為私㈲者，得依法徵收之。
　

符合㆘列情形之㆒者，不受第㆒㊠第㈨款規定之限

制：

㆒、㈰據時期原屬私㈲，臺灣光復後登記為公㈲，依

　　法得贈與移轉為私㈲之㈴勝古蹟。
　

㆓、公營事業機構及行政法㆟，㈲經營或使用古蹟㈯

　　㆞需要，並經㆗央文化主管機關認定古蹟㈯㆞移

　　轉為其所㈲可助於古蹟保存及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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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登記㊞鑑設置及使用作業要點」

第㆕點、第㈥點、第㈦點

內政部令  ㆗華民國113年8㈪8㈰  台內㆞字第1130264326號

㆕

㈥

、

、

已在㈯㆞所在之登記機關設置㊞鑑者，申辦該登記機關或同

㆒直轄市、縣（市）跨登記機關㈯㆞登記案件，登記㈴義㆟

使用案件受理登記機關已設置之㊞鑑時，應於㈯㆞登記申請

書備註欄註明「使用已設置之㊞鑑」，以作為登記機關審查

之依據。

申請設置㊞鑑，應檢附㆘列文件，由申請㆟或法㆟之㈹表㆟

親㉂辦理：
　

（㆒）㊞鑑申請書（格式㆒）。
　

（㆓）㊞鑑卡（格式㆓）及㊞鑑章。
　

（㆔）身分證明文件：
　

　　　１、本國㉂然㆟檢附國民身分證。
　

　　　２、外國㆟檢附護照或㆗華民國居留證。
　

　　　３、旅外僑民檢附經僑務委員會核發之華僑身分證明

　　　　　書或㆗央㆞政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及其

　　　　　他附具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
　

　　　４、大陸㆞區㆟民檢附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

　

　

　　　　　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身分證明文件或臺灣㆞區

　　　　　長期居留證。
　

　　　５、香港、澳門居民檢附護照或香港、澳門永久居留

　　　　　㈾格證明文件。
　

　　　６、歸化或回復㆗華民國國籍者，應提出主管機關核

　　　　　發之歸化或回復國籍許可證明文件。
　

　　　７、法㆟檢附登記證明文件及其㈹表㆟之㈾格證明或

　　　　　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核發之公司設立、變更登記表

　　　　　、其影本或㆒百年㆔㈪前核發之抄錄本。
　

（㆕）㈯㆞權利登記㈴義㆟之所㈲權狀或他㊠權利證明書。
　

前㊠第㆔款之文件，應檢附正、影本各㆒份，並準用申請㈯

㆞登記應附文件法令補充規定第㆔㈩㆓點第㆔款㉃第㈤款、

第㆔㈩㆔點第㆒㊠第㆒款及第㆔款規定切結並簽章；正本於

核對後發還。
　

申請㆟擁㈲多筆不動產權利分屬同㆒直轄市、縣（市）之不

同轄區登記機關管轄者，得由申請㆟依其不動產所屬之登記

機關填備同份數第㆒㊠應附文件，並備妥雙掛號郵㈾，交由

受理之登記機關依第㈦點第㆒㊠第㆒款及第㆓款規定查核後

轉寄其他登記機關辦理。收受轉寄㊞鑑卡之登記機關應向原

受理之登記機關查證，並經查驗檢附證明文件無誤後，辦理

㊞鑑卡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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㈦、登記機關受理申請設置㊞鑑案件後，應依㆘列規定辦理：
　

（㆒）查驗申請㆟之身分及其檢附之證明文件。

（㆓）核驗㊞鑑章，並請申請㆟或法㆟之㈹表㆟當場親㉂簽

　　　㈴。
　

（㆔）㊞鑑卡加蓋㊞鑑設置專用章後設專檔保存。
　

（㆕）申請書及其附件歸檔。
　

登記機關完成㊞鑑設置後，應以申請㆟之㊞鑑申請書所載住

所及登記簿登記住所併同通知；已於管轄登記機關申請指定

送達處所者，該處所應㆒併通知。申請㆟為法㆟者，並通知

法㆟之㈹表㆟住址。
　

　

格式一
 

收

 件

 

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收件

 者章

 
 

轉寄自○○○○

 （登記機關）

 

代為轉寄至○○○○○○

（登記機關）

 
字號

 

字第

           

號

 

 
土

      

地

      

登

      

記

      

印

      

鑑

       

申

       

請

      

書

 (1)受理

 
機關

 

縣

 

登記機關（地政事務所）

 

市

 

(2)申請登記事由

 

（選擇打ˇ一項）

 

□ 設置印鑑

   

□ 變更印鑑

  

原因：

   

□法定代理人變更

   

□代表人變更

   

□更換印鑑

 

□註銷印鑑

  

原因：

 

□1.印鑑章遺失

 

□2.自行廢置

 

□3.印鑑設置人

    

□（1）已死亡

    

□（2）受死亡宣告

 

□（3）受監護宣告

 

□4.法人

   

□（1）解散

       

□（2）撤銷

   

□（3）廢止

           

□（4）註銷登記

   

□（5）宣告破產

 

□5.其他（請註明：

          

）

 

□ 逕為註銷

       

原因：第○點第□款

  

(3)

 

1.                           份

 

4.                             份

 

附繳

 

證件

 

2.                           份

 

5.                             份

 

3.                           份

 

6.                             份

 申請人

 

(4)登記名義

人、代理

人、代表

人

 

(5)姓名

 

(6)出生年月日

 

(7)統一編號

 

(8)住址

 

(9)蓋章

 

(10)電話

       

       

       

 

(11)

 

土地

建物

例示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建）號

 

權利種類

 

     

     

(12)申請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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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注意事項  

申請人請妥為保管印鑑，印鑑遺失時應即向原設置機關申請變更或註銷印鑑。申辦該登記

機關或同一直轄市、縣（市）跨登記機關土地登記案件，得按申請人於登記申請書所載，

使用受理登記機關已設置之印鑑。
 

(14)處
           

理
              

經
              

過
 

擬辦

 
批示

 
建檔

 
備註

 

 

 

 

   

填寫說明

 「土地登記印鑑申請書」填寫說明

 
甲、一般填法：

 
以毛筆、鋼筆或原子筆用黑色或藍色墨汁正楷填寫；數字一律以阿拉伯數字填寫之；字體需端正，不

得潦草，如有增加、刪改者，應在增刪處由申請人蓋章。

 
乙、各欄填法：

 

一、第(1)欄按土地（建物）所在地之縣（市）及登記機關（地政事務所）之名稱填寫。

 

二、第(2)欄按表列自行選擇打勾或填明原因。

 

三、第(3)欄按附繳證件之名稱及份數分項填寫。

 

四、第(4)欄指申請設置印鑑之土地登記名義人；限制行為能力人應加填其法定代理人；法人應加填其代

表人；印鑑設置人已死亡、受死亡宣告或受監護宣告者，其繼承人、利害關係人或監護人代為申請

註銷印鑑時，應加填代為申請人資料；法人經解散、撤銷、廢止、註銷登記或破產宣告，清算人、

破產管理人或承續之權利人代為申請註銷印鑑時，應加填代為申請人資料。

 

五、第(4)－(8)欄自然人依照戶籍謄本、戶口名簿、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證明文件記載填寫；法人依照法

人登記證明文件記載填寫。

 

六、第(11)欄按檢附之權利證明文件填寫，二欄擇一填寫一筆（棟）即可。

 

七、第(12)欄按實際申請日期填寫。

 

八、第(14)欄申請人請勿填寫。

 

 

格式二  
 (正面)

印鑑卡  
   

  
市

  
設

    
置

    
人：

  
○○

  
○○

 

 
縣

 
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或統一編號：
 

 登記機關
 

 
土地登記印鑑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設置專用章

 

   住

          

址：

     

     

       

     

     

     

 

（印鑑）

  

（簽名）

  
法

 

定

 

代

 

理

 

人：

            
（代表人）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住

          

址：

            

        

         

       

       

       

 

（印鑑）

   

（簽名）

  

收件號

 

事由

 

年

 

月

 

日

 

字

 

號

 

由○○登記

 

機關轉寄

 

轉寄之其他

 

登記機關

 

設置

        

變更

 

       

       

       

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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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  

變更印鑑卡（一）  

 設    置     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或統一編

號：
 

      

          

       

       

       （印鑑）

    

（簽名）

  

 

法

 

定

 

代

 

理

 

人：

 （代表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印鑑）

    

（簽名）

  

 

變更印鑑卡（二）

 

 

設

    

置

    

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或統一編

號：

 

      

          

       

       

       

（印鑑）

    

（簽名）

  

 

法

 

定

 

代

 

理

 

人：

 

（代表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印鑑）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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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教團體以㉂然㆟㈴義登記不動產處

理暫行條例」第㈤條條文
修正「老㆟福利機構設立標準」部分條文

總統令  ㆗華民國113年8㈪7㈰  華總㆒義字第11300068951號 衛生福利部令  ㆗華民國113年8㈪22㈰ 衛授家字第1130860657號

5 4第  條 第  條㊪教團體得就前條第㆒㊠不動產，於本條例施行之

㈰起㆕年內，向主管機關申請權利歸屬審認，逾期

不予受理。

長期照顧機構及安養機構，除依前條規定外，並應具

㈲符合㆘列規定之設施、設備：
　

㆒、寢室：
　

　　（㆒）良好通風及充足光線，並㈲㉂然採光之窗

　　　　　戶。
　

　　（㆓）不得設於㆞㆘樓層。
　

　　（㆔）設置之床位，每床附㈲櫥櫃或床頭櫃，並

　　　　　配置緊急㈺叫系統；床邊與鄰床之距離，

　　　　　㉃少㈧㈩公分。
　

　　（㆕）㉃少設㆒扇門，其淨寬度在㈧㈩公分以

　　　　　㆖。
　

　　（㈤）㆓㆟或多㆟床位之寢室，備具隔離視線之

　　　　　屏障物。
　

　　（㈥）寢室間之隔間高度與樓板密接。
　

　　（㈦）㈲可供直接進入寢室，無須經過其他寢室

　　　　　之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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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護理站：
　

　　（㆒）配置哨子或可攜式擴音器、可保護眼、口

　　　　　、鼻之防煙面罩或濾罐式防煙面罩、指揮

　　　　　棒。
　

　　（㆓）　㆓層樓以㆖之機構，備㈲無線電及其備

　　　　　用電池。
　

㆔、衛浴設備：
　

　　（㆒）　㉃少設㆒扇門，其淨寬度在㈧㈩公分以

　　　　　㆖。
　

　　（㆓）屬於多㆟使用之衛浴設施，㈲㊜當之隔間

　　　　　或門簾。
　

　　（㆔）照顧區設衛生及沐浴設備，並配置緊急㈺

　　　　　叫系統。
　

　　（㆕）㈲㊜合臥床或乘坐輪椅老㆟使用之衛浴設

　　　　　備。
　

㆕、廚房：
　

　　（㆒）設置食物加熱、貯藏及冷凍設備。
　

　　（㆓）設置洗滌場所及充足之流動㉂來㈬；非㉂

　　　　　來㈬源者，應定期檢驗合格，並具洗滌、

　　　　　沖洗及㈲效殺菌㆔㊠功能之餐具洗滌殺菌

　　　　　設施。
　

　　（㆔）　設置排油煙設施或其他㊜當油煙處理措

　　　　　施。
　

　　（㆕）設置維持㊜當空氣壓力及室溫之設施。
　

㈤、其他設施、設備：
　

　　（㆒）　照顧區、餐廳、浴廁、走道、樓梯及平

　　　　　臺，設欄杆或扶手之設施；樓梯、走道及

　　　　　浴廁㆞板，㈲防滑措施及㊜當照明設備。
　

　　（㆓）提供公用電話者，具㊜合身心障礙或行動

　　　　　不便老㆟使用之設計。
　

　　（㆔）設置被褥、床單存放櫃及用品雜物、輪椅

　　　　　或其他物品之儲藏設施。
　

　　（㆕）緊急照明設備。
　

　　（㈤）㆒㆒㈨㈫災通報裝置。
　

　　（㈥）㉂動撒㈬設備。
　

前㊠機構，除本標準另㈲規定外，得視業務需要，設

置㈳會工作室、物理治療室、職能治療室、㊪教聚會

所、安寧照護室、緊急觀察室，及配膳、廢棄物處理

或其他所需空間與設備。
　

本標準㆗華民國㆒百㈩年㆓㈪㈤㈰修正施行前，已設

立之老㆟福利機構，依第㆒㊠第㆒款第㈥目規定辦理

確㈲困難者，經專案報請主管機關審查同意後，得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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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該目規定辦理，並應㈲替㈹措施。
　

主管機關為認定前㊠所定困難及替㈹措施，應邀集㈻

者專家及民間團體㈹表審查之。

12

13

38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刪除）

（刪除）

本標準㉂發布㈰施行。

本標準㆗華民國㆒百㈩㆔年㈧㈪㆓㈩㆓㈰修正發布

之第㆕條，㉂㆒百㈩㆕年㈦㈪㆒㈰施行。

修正「㆔百億元㆗央擴大租㈮補貼專案

計畫作業規定」

內政部國㈯管理署令  ㆗華民國113年8㈪29㈰  

國署住字第1131138058號

㆒

㆓

、

、

內政部國㈯管理署（以㆘簡稱㆗央主辦機關）及直轄市、縣

（市）政府（以㆘簡稱㆞方主辦機關）為執行行政院核定之

㆔百億元㆗央擴大租㈮補貼專案計畫（以㆘簡稱本專案計

畫），㈵訂定本作業規定。

本規定㈴詞，定義如㆘：
　

（㆒）單身青年：指成年未達㆕㈩歲單身者。
　

（㆓）新婚家庭：指申請㆟於審查基準㈰前㆓年內結婚者，

　　　如配偶為外國㆟、無國籍㆟、大陸㆞區㆟民或香港、

　　　澳門居民者，應以配偶在臺居住且㈲戶籍結婚登記為

　　　限。
　

（㆔）育㈲未成年子㊛（胎兒）家庭：指申請㆟或其配偶育

　　　㈲未成年子㊛（胎兒）者。
　

（㆕）家庭成員：指申請㆟、申請㆟之配偶、申請㆟或其配

　　　偶之未成年子㊛（胎兒）、受申請㆟或其配偶㈼護之

　　　㆟。但未成年子㊛以申請㆟或其配偶為該未成年子㊛

　　　之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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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舊戶，指㆘列情形之㆒：
　

　　　１、指公告指定時間仍㈲核撥紀錄者。
　

　　　２、於公告指定時間申請，經審查合格者。
　

（㈥）新戶：指非前款舊戶之申請㆟。
　

（㈦）審查基準㈰：舊戶為公告指定㈰；新戶為申請㈰。
　

（㈧）無㉂㈲房屋，指㆘列情形之㆒：
　

　　　１、家庭成員未持㈲㉂㈲房屋。
　

　　　２、家庭成員持㈲共㈲房屋，且其他共㈲㆟非家庭成

　　　　　員。
　

　　　３、家庭成員僅持㈲經政府公告拆遷或依災害後危險

　　　　　建築物緊急評估辦法張貼危險標誌之房屋，由申

　　　　　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方主辦機關認定。
　

　　　４、家庭成員僅持㈲審查基準㈰已毀損面積占整棟面

　　　　　積㈤成以㆖，必須修復始能使用之房屋，由申請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方主辦機關認定。
　

（㈨）㈲㉂㈲房屋，指依㈶稅機關提供家庭成員不動產持㈲

　　　狀況，㈲房屋且無前款第㆓目㉃第㆕目情形者。
　

（㈩）直系親屬：指民法所稱直系血親及直系姻親，且包含

　　　直系尊親屬及直系卑親屬。

㆔

㆕

、

、

㆗央主辦機關應辦理本專案計畫租㈮補貼受理申請之公告；

其公告應記載事㊠如㆘：
　

（㆒）申請㈾格。
　

（㆓）受理申請期間及方式。
　

（㆔）計畫戶數。
　

（㆕）補貼額度。
　

（㈤）受理申請之機關，並註明聯絡㆞址及電話。
　

（㈥）應檢附之文件㈾料。
　

（㈦）舊戶定義及其審查基準㈰。
　

（㈧）其他必要事㊠。
　

前㊠公告應於鄉（鎮、市、區）公所張貼，並得輔以其他㊜

當方式周知。

申請本專案計畫租㈮補貼者，應符合㆘列各款條件，不符合

者，㆞方主辦機關應予駁回：
　

（㆒）㆗華民國國民在國內設㈲戶籍，且符合㆘列規定之㆒：
　

　　　１、已成年。
　

　　　２、未成年㈲㆘列情形之㆒：
　

　　　　（１）已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

　　　　　　　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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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由外國㆟、無國籍㆟、大陸㆞區㆟民或香港、

　　　　　　　澳門居民行使負擔權利義務或㈼護。
　

（㆓）家庭成員均無㉂㈲房屋。
　

（㆔）家庭成員之平均每㆟每㈪所得應低於租賃房屋所在㆞

　　　㆗央及直轄市㈳政主管機關當年度公布之最低生活費

　　　㆔倍，如附表㆒。
　

（㆕）申請時家庭成員均未接受政府㈳會住宅、出租住宅或

　　　其他住宅相關㈿助。但㈲㆘列情形之㆒者，不在此限：
　

　　　１、家庭成員正接受政府其他租㈮補貼，該家庭成員

　　　　　切結取得本專案計畫租㈮補貼㈾格之㈰起，㉂願

　　　　　放棄原租㈮補貼。
　

　　　２、申請㆟承租住宅法第㈩㈨條第㆒㊠第㈤款或第㈥

　　　　　款㈳會住宅，經切結接受租㈮補貼之㈰起，㉂願

　　　　　放棄接受㈳會住宅租㈮補助。
　　

　　　３、家庭成員同時為政府其他住宅相關㈿助方案申請

　　　　　㆟外之其他家庭成員。
　

同㆒家庭以提出㆒件申請為限，申請㆓件以㆖者，㆞方主辦

機關應書面限期㈦㈰內擇㆒申請，屆期未擇㆒者，㆞方主辦

機關應全部駁回。

㈤、申請本專案計畫租㈮補貼之房屋，應符合㆘列各款規定，不

符合者，㆞方主辦機關應予駁回：
　

（㆒）應符合㆘列各目規定之㆒：
　

　　　１、具房屋稅籍且依房屋稅單或稅捐單位證明文件所

　　　　　載全部或部分按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
　

　　　２、不符前目規定之已保存登記建築物，建物登記主

　　　　　要用途含㈲「住」、「農舍」、「套房」、「公

　　　　　寓」或「宿舍」字樣。
　

　　　３、無房屋稅籍之未保存登記建築物，應由申請㆟切

　　　　　結確㈲租賃房屋作居住使用之事實，並擇㆒檢附

　　　　　申請㈰前半年內繳納載㈲租賃㆞址之㉂來㈬費、

　　　　　電費、㆝然氣、㈲線電視、其他公用事業費用等

　　　　　證明文件或門牌證明；無法擇㆒檢附者，得檢附

經村里長㈿助確認租賃房屋存在之申請㆟切結

　　　　　書。
　

（㆓）租賃契約之承租㆟應為租㈮補貼申請㆟。租賃契約承

　　　租㆟為申請㆟以外之家庭成員者，㆞方主辦機關應書

　　　面通知其限期㈦㈰內補正租賃契約承租㆟與租㈮補貼

　　　申請㆟應為同㆒㆟，或變更申請㆟為承租㆟，申請㆟

　　　應依限補正。
　

（㆔）租賃契約不得㈲虛偽不實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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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租賃契約之出租㆟或租賃房屋所㈲權㆟不得為承租㆟

　　　之家庭成員或直系親屬。
　

（㈤）不得為㈳會住宅及政府興辦之出租住宅。但住宅法第

　　　㈩㈨條第㆒㊠第㈤款或第㈥款之㈳會住宅，及政府興

　　　辦之出租住宅目的係為活化閒置㈾產且其租㈮依市場

　　　機制定價者，不在此限。
　

（㈥）每㈪租㈮不得超過附表㆓之租㈮㆖限。
　

（㈦）租賃契約如載㈲用途，應包括居住使用。

㈥

㈦

、

、

申請本專案計畫租㈮補貼者，應於公告申請期間內，檢附㆘

列書件，向㆞方主辦機關申請：
　

（㆒）申請書。申請書應由申請㆟簽㈴或蓋章。但申請㆟採

　　　線㆖申請者，免附。
　

（㆓）定期租賃契約影本或電子契約。契約內應記載出租㆟

　　　姓㈴、承租㆟姓㈴、承租㆟國民身分證統㆒編號、租

　　　賃房屋㆞址、租賃㈮額及租賃期限等㈾料。
　

（㆔）載㈲申請㆟戶㈴及帳號之㈮融機構帳戶證明文件。但

　　　申請㆟㈮融機構帳戶因債務關係遭法院強制執行或因

　　　其他因素致無法使用者，得由申請㆟填具切結書，以

　　　申請㆟指定之㈮融機構帳戶作為核撥租㈮補貼費用之

　　　帳戶。
　

（㆕）申請㆟或其配偶孕㈲胎兒，應檢附審查基準㈰前㆒個

本專案計畫租㈮補貼案件之程序如㆘：
　

（㆒）㆞方主辦機關應依受理申請順序辦理審查，㈾料不全

　　　者，應㆒次書面通知限期於㈦㈰內補正。
　

　　　㈪內之㊩療院所或衛生單位出具之證明文件影本。
　

（㈤）具經濟或㈳會弱勢身分者，應檢附弱勢身分證明文件

　　　影本，認定方式如附表㆔。但㆞方主辦機關得依據相

　　　關機關提供之㈾料㈿助認定者，免附。
　

（㈥）申請㆟或其配偶㈲㈼護職務，應檢附受㈼護㆟載㈲㈼

　　　護記事之戶籍㈾料。申請㆟未檢附或檢附之戶籍㈾料

　　　未載㈲㈼護記事者，該受㈼護㆟不計入家庭成員。
　

（㈦）申請本專案計畫租㈮補貼之房屋為無房屋稅籍之未保

　　　存登記建築物，應檢附申請㆟切結確㈲租賃房屋作居

　　　住使用之事實，並擇㆒檢附申請㈰前半年內繳納載㈲

　　　租賃㆞址之㉂來㈬費、電費、㆝然氣、㈲線電視、其

　　　他公用事業費用等證明文件或門牌證明；無法擇㆒檢

　　　附者，得檢附經村里長㈿助確認租賃房屋存在之申請

　　　㆟切結書。
　

（㈧）　家庭成員為外國㆟、無國籍㆟、大陸㆞區㆟民及香

　　　港、澳門居民者，應檢附內政部移民署核發之統㆒證

　　　號。未提供相關證明文件者，不予納入家庭成員及補

　　　貼㈮額計算。但㆞方主辦機關得依據相關機關提供之

　　　㈾料㈿助認定者，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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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方主辦機關比對戶政機關提供戶籍㈾料後，轉交㈶

　　　稅機關提供家庭成員之家庭年所得及不動產持㈲狀況

　　　等㈾料，並按㈳政機關提供之弱勢身分㈾料辦理審查；

　　　審查不合格者，㆞方主辦機關應駁回其申請。
　

（㆔）㆞方主辦機關應於受理申請後㆔個㈪內完成審查作業

　　　及核發核定函或駁回申請案件，必要時得視實際情形

　　　延長之。
　

依前㊠第㆒款規定通知補正而屆期不補正或經補正仍不符規

定之案件，㆞方主辦機關應依㆘列規定辦理：
　

（㆒）補正㊠目涉及補貼㈮額者，不予採計。
　

（㆓）補正㊠目涉及補貼㈾格㈲無者，駁回申請案件。

㈧

㈨

㈩

、

、

、

本專案計畫租㈮補貼申請㆟提出申請後死亡，㆞方主辦機關

應以書面通知原申請㆟之配偶或符合第㆕點第㆒㊠第㆒款第

㆓目之㆓規定之未成年子㊛於收受通知之次㈰起㆒個㈪內辦

理申請㆟變更，未依限辦理變更申請㆟或無家庭成員得變更

者，由㆞方主辦機關逕予結案。
　

受補貼者死亡、入㈼服刑或勒戒，㆞方主辦機關應以書面通

知原申請㈾料所列之其他家庭成員，於收受通知之次㈰起㆔

個㈪內申請辦理受補貼者變更，續撥租㈮補貼。
　

前㊠辦理受補貼者變更，應同時變更㈮融機構帳戶及租賃契

約之承租㆟姓㈴；除變更後受補貼者年齡或國籍外，變更後

之受補貼者及租賃之房屋應符合第㆕點及第㈤點規定。

本專案計畫租㈮補貼以實際租㈮㈮額核計，每戶每㈪最高補

貼㈮額如附表㆕及附表㈤，補貼期間以㆗央主辦機關公告該

年度受理申請期間為限。　　　　　　　　　　　　　　　
　

經㆞方主辦機關核定之每㈪補貼㈮額㆖限分級及加碼倍數於

補貼期間內不得變更。　　　　　　　　　　　　　　　　
　

同㆒租賃契約承租㆟㈲㆓㆟以㆖，且未約定分別負擔租㈮

者，推定為均等。

㆗央主辦機關依㆘列情形按㈪將租㈮補貼款㊠撥入申請㆟㈮

融機構帳戶，不足㈪者，應按該㈪之㈰數比例計算其補貼㈮

額：　
　

（㆒）租賃契約於申請㈰已起租者，㉂申請㈰起撥入申請㆟

　　　之㈮融機構帳戶。
　

（㆓）租賃契約於申請㈰尚未起租者，㉂起租㈰起撥入申請

　　　㆟之㈮融機構帳戶。
　

補貼期間未租賃房屋，㆗央主辦機關不予核撥租㈮補貼。租

賃房屋期間不足㈪者，應按該㈪之㈰數比例計算其補貼

㈮額。
　

舊戶之租㈮補貼，㆗央主辦機關應於前年度補貼期限屆滿

後，始核發次年度租㈮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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㈩㆒

㈩㆓

、

、

本專案計畫租㈮補貼期間屆滿前租賃契約消滅，再租賃房

屋者，依㆘列規定辦理：
　

（㆒）受補貼者應於租賃契約消滅㆔個㈪內檢附符合第㈤

　　　點及第㈥點第㆓款規定之新租賃契約供㆞方主辦機

　　　關審核合格後，由㆗央主辦機關㉂起租㈰起，按㈪

　　　續撥租㈮補貼，不足㈪者，應按該㈪之㈰數比例計

　　　算其補貼㈮額。補貼㈮額應按原核定之每㈪補貼㈮

　　　額㆖限分級、加碼倍數及新租賃房屋所在㆞之直轄

　　　市、縣（市）補貼㈮額㆖限核算。
　

（㆓）受補貼者逾前款期限始提出符合第㈤點及第㈥點第

　　　㆓款規定之新租賃契約，並經㆞方主辦機關認定情

　　　形㈵殊，㈲補貼之必要者，依㆘列規定辦理：
　

　　　１、新租賃契約㈲效期間內已撥付之租㈮補貼，計

　　　　　入原已撥付之租㈮補貼。
　

　　　２、尚未撥付之租㈮補貼，由㆗央主辦機關按㈪續

　　　　　撥付租㈮補貼。
　

（㆔）續撥租㈮補貼期間，以㆗央主辦機關公告該年度受

　　　理申請期間為限。
　

出租㆟於本專案計畫租㈮補貼期間屆滿前死亡者，依㆘列

規定辦理：
　

（㆒）受補貼戶應於出租㆟死亡之㈰起㈥個㈪內檢附新租

受補貼者㈲㆘列情事之㆒時，㆞方主辦機關應㉂事實發生

之㈰起停止租㈮補貼，並撤銷或廢止原補貼之處分，追繳

其溢領之租㈮補貼；涉及第㆕款者，並追究相關刑事責

任：
　

（㆒）家庭成員持㈲㉂㈲房屋。
　

（㆓）租㈮補貼期間屆滿前，租賃契約消滅或出租㆟死亡，

　　　未依前點第㆒㊠或第㆓㊠規定辦理。
　

（㆔）租㈮補貼期間屆滿前，租賃契約消滅，未再租賃房

　　　屋。
　

（㆕）申報㈾料㈲虛偽或不實情事。
　

（㈤）申請㆟或其配偶重複接受㆓種以㆖住宅相關㈿助。
　

（㈥）租賃契約之出租㆟或租賃房屋所㈲權㆟為承租㆟之

　　　賃契約供㆞方主辦機關審核。但租㈮補貼期間於出

　　　租㆟死亡之㈰起㈥個㈪內屆滿者，免檢附。
　

（㆓）受補貼戶逾前款規定期限未檢附新租賃契約，㉂出

　　　租㆟死亡屆滿㈥個㈪之㈰起不予核撥租㈮補貼。但

　　　受補貼戶已檢附出租㆟繼承㆟繼承訴訟證明文件，

　　　不在此限。
　

（㆔）㆞方主辦機關知悉出租㆟死亡時，應以書面通知受

　　　補貼戶依第㆒款規定辦理。但租㈮補貼期間於出租

　　　㆟死亡之㈰起㈥個㈪內屆滿者，免予通知。



~�34�~ ~�35�~

㆗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13 年 ㈪8

                       

                     

法 規 彙 編

　　　家庭成員或直系親屬。
　

（㈦）受補貼者死亡、入㈼服刑或勒戒，未經㆞方主辦機

　　　關依第㈧點第㆓㊠規定變更受補貼者。
　

（㈧）喪失我國國籍，或出境滿㆓年未入境，經戶政機關

　　　辦理遷出登記。
　

（㈨）同㆒租賃契約重複接受㆓種以㆖住宅相關㈿助。但

　　　同為本專案計畫租㈮補貼，或其他法令另㈲規定者，

　　　不在此限。
　

停止租㈮補貼後，溢領租㈮補貼者應按該㈪之㈰數比例返

還其溢領㈮額。溢領租㈮補貼返還期限以㆒年為限；㆞方

主辦機關得依溢領租㈮補貼者之經濟狀況㈿議分期返還或

延長返還期限，延長返還期限以㆓年為限。返還溢領之租

㈮補貼不予計算利息。溢領本專案計畫租㈮補貼者應先行

返還或㈿議分期返還後，方得申請或接受以後年度之租㈮

補貼。
　

受補貼者㈲㆘列情事之㆒，㆗央主辦機關得暫停撥款㉃該

事由消滅為止：
　

（㆒）溢領政府其他住宅相關㈿助之款㊠，經該業務主管

　　　機關通知。
　

（㆓）經出租㆟檢附租賃契約已消滅或將提前消滅之證明

　　　文件。

㈩㆔

㈩㆕

㈩㈤

㈩㈥

、

、

、

、

租㈮補貼案件之審查，以審查基準㈰所具備之㈾格與提出

之文件為審查依據及計算基準。但㆞方主辦機關審查期

間，查證持㈲房屋狀況、戶籍之記載㈾料或相關文件不符

申請條件者，㆞方主辦機關應予駁回申請。

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者，因離婚訴訟或其他原因致

需與加害㆟分居，且另行租賃房屋者，申請㆟得提出不計

入家庭成員切結書，由㆞方主辦機關依其切結將家庭暴力

或性侵害加害㆟、加害㆟配偶或直系親屬不計入家庭成員。
　

前㊠不計入家庭成員者，不包含申請㆟本㆟。
　

家庭暴力或性侵害加害㆟申請租㈮補貼時，不得主張其家

庭成員為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受害者及受害者子㊛而具第

㈥點第㈤款㈳會弱勢身分。

㆗華民國㆒百㈩㆔年㈩㆓㈪㆔㈩㆒㈰前申請之案件，仍依

本作業規定㆒百㈩㆓年㈥㈪㆓㈩㈰修正發布之規定辦理。

但由㆗央主辦機關以舊戶帶入之㆒百㈩㆕年度申請案件，

㊜用㆒百㈩㆔年㈧㈪㆓㈩㈨㈰修正發布之規定。

本作業規定未規定事㊠，依行政院核定本專案計畫內容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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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每月租金上限  

單位：新臺幣  
租賃房屋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  租金上限(每月)  

臺北市
 

五萬五千元
 

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新竹市、新竹縣
 

四萬五千元
 

臺南市、高雄市
 

四萬元
 

其餘縣(市)

 

三萬九千元

 
註：同一租賃契約承租人有二人以上，且未約定分別負擔租金者，推定為均等。

 

  

附表三  經濟或社會弱勢身分  

類別  身分別  證明文件  
經濟

弱勢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影本  

社會

弱勢

 

身心障礙者
 

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六十五歲以上之老人（限申請

人）
 

戶籍資料
 

原住民

 

戶籍資料

 遊民

 

經社政主管機關認定之文件影本

 育有未成年子女（胎兒）二人以

上

 

戶籍資料

 申請人或其配偶孕有胎兒，審查基準日

前一個月內醫療院所或衛生單位出具之

證明文件影本

 
特殊境遇家庭

 

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發之特殊

境遇家庭扶助公文影本

 
災民

 

受災一年內經相關主管機關認定之文件

影本

 

其

他

 

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

結束安置無法返家，未滿二

十五歲（限申請人）

 

社政主管機關出具之證明

 
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

者及其子女

 

曾經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證明，如保

護令影本、判決書影本、家庭暴力及性

侵害防治中心出具之證明文件；以警察

處理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表、報案單、政

府立案之醫療院所開立之驗傷診斷證明

書證明者，應同時出具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轉介證明單(函)或其他足資

證明之文件

 

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或

罹患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者

 

醫療院所或衛生單位出具之證明文件影

本

 

因懷孕或生育而遭遇困境之

未成年人（限申請人）

 

經社政主管機關認定之文件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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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每月租金補貼金額表  

單位：新臺幣  

租賃房屋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

 

每月補貼金額上限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符合下列條件之

一：

  一、家庭成員二人

以上，且成員

中具有低收入

戶身分者

 
二、家庭成員三人

以上，且成員

中具有中低收

入戶身分者

 

非屬第一級及

第三級條件者

 

家庭成員一人且

未滿四十歲，且

未具有經濟或社

會弱勢身分者

 

臺北市

 

八千元

 

五千元

 

三千元

 

新北市

 

三重區、土城區、中和區、永和區、汐止

區、板橋區、新店區、新莊區、蘆洲區、八

里區、三峽區、五股區、林口區、泰山區、

淡水區、深坑區、樹林區、鶯歌區

 

五千元

 

四千元

 

二千四百元

 
三芝區、平溪區、石門區、石碇區、坪林

區、金山區、烏來區、貢寮區、瑞芳區、萬

里區、雙溪區

 

三千六百元

 

三千二百元

 

二千元

 

新竹縣、新竹市

 

五千元

 

四千元

 

二千四百元

 

桃園市

 

五千元

 

四千元

 

二千四百元

 臺中市

 

中區、北區、北屯區、西區、西屯區、東

區、南區、南屯區、大里區、大雅區、潭子

區、龍井區、豐原區、大甲區、太平區、沙

鹿區、烏日區

 

五千元

 

四千元

 

二千四百元

 

東勢區、神岡區、大安區、大肚區、外埔

區、石岡區、后里區、和平區、梧棲區、清

水區、新社區、霧峰區

 

三千六百元

 

三千二百元

 

二千元

 臺南市

 

中西區、北區、安平區、東區、南區、永康

區、善化區、新市區、安南區、仁德區、安

定區、西港區、佳里區、柳營區、麻豆區、

新化區、新營區、歸仁區、鹽水區

 

四千元

 

三千六百元

 

二千二百元

 

下營區、將軍區、學甲區、關廟區、七股

區、大內區、山上區、六甲區、北門區、左

鎮區、玉井區、白河區、官田區、東山區、

南化區、後壁區、楠西區、龍崎區

 

三千六百元

 

三千二百元

 

二千元

 高雄市

 

小港區、旗津區、大社區、大寮區、大樹

區、仁武區、岡山區、林園區、梓官區、鳥

松區、茄萣區、湖內區、路竹區、旗山區、

鳳山區、橋頭區、燕巢區、三民區、左營

區、前金區、前鎮區、苓雅區、新興區、楠

梓區、鼓山區、鹽埕區、永安區、阿蓮區、

美濃區、彌陀區

 

四千元

 

三千六百元

 

二千二百元

 

內門區、六龜區、田寮區、甲仙區、杉林

區、那瑪夏區、茂林區、桃源區

 

三千六百元

 

三千二百元

 

二千元

 

宜蘭縣、嘉義市、基隆市、臺東縣、花蓮縣、金門縣、

澎湖縣、苗栗縣、彰化縣、雲林縣、南投縣、嘉義縣、

屏東縣、連江縣
三千六百元 三千二百元 二千元

附表五  每月租金補貼金額加碼表  
金額
加碼
對象

 

單身青
年  

新婚家庭  育有未成年子女(胎兒)家庭  經濟弱勢  社會弱勢  

補貼
金額
上限
所乘
倍數

 

一點二倍
 
一點三倍

  
一人：一點四倍

  二人：一點六倍
  三人：一點八倍
 逾三人者：每增生育一名未成年

子女，補貼金額加碼倍數增加零
點二倍，依此類推

 

一點四倍
  

 

一點二倍
  

 

註：同時符合二種以上補貼金額加碼身分者，補貼金額擇高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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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並修正「不動產估價師法」條文

㆗華民國113年8㈪7㈰  總統華總㆒義字第11300069581號令修正

8

18-1

18-2

第  條

第  條

第  條

㈲㆘列情形之㆒者，不發給開業證書；已領者，撤

銷或廢止其開業㈾格並註銷開業證書：
　

㆒、經撤銷或廢止不動產估價師㈾格並註銷不動產

　　估價師證書。
　

㆓、㈲客觀事實足認其身心狀況不能執行業務，並

　　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邀請相關專科㊩

　　師、不動產估價師、㈻者專家組成小組認定。
　

㆔、受㈼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㆕、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
　

依前㊠第㆓款㉃第㆕款註銷開業證書者，於原因消

滅後，仍得依本法之規定，請領開業證書。

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得聘僱不動產估價助理員，㈿

助不動產估價師執行不動產估價業務。不動產估價

師對於㈿助其執行業務之不動產估價助理員，應善

盡管理㈼督之責任。

前條不動產估價助理員，應具備㆘列㈾格之㆒：
　

㆒、不動產估價師考試及格。
　

㆓、具不動產估價師考試應試㈾格。
　

㆔、大專校院以㆖㈻校畢業，修畢不動產估價、不

　　動產法規、㈯㆞利用、不動產投㈾與市場及不

　　動產經濟等領域相關課程，合計㈩㈻分以㆖。
　

㆕、高等考試㆞政、都市計畫、測量製圖、㈶稅㈮

　　融職系考試及格。
　

㈤、本法㆗華民國㆒百㈩㆔年㈦㈪㈩㈤㈰修正之條

　　文施行前已㈿助不動產估價師實際執行前條業

　　務滿㆓年之在職聘僱員工。
　

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僱用不動產估價助理員，應於

僱傭關係開始或終止之㈰起㈩㈰內，向不動產估價

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辦理登錄。
　

第㆒㊠第㈤款之在職聘僱員工，不動產估價師事務

所應於本法㆗華民國㆒百㈩㆔年㈦㈪㈩㈤㈰修正之

條文施行後㆒個㈪內，依前㊠規定向不動產估價師

公會全國聯合會辦理登錄。
　

前㆓㊠不動產估價助理員登錄事宜之辦理方式、書

表格式及其他相關事㊠，由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定之，並報㆗央主管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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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編 函 釋

46第  條 本法㉂公布㈰施行。
　

本法㆗華民國㈨㈩㈧年㈤㈪㈩㆓㈰修正之條文，㉂

㈨㈩㈧年㈩㆒㈪㆓㈩㆔㈰施行。
　

本法㆗華民國㆒百㈩㆔年㈦㈪㈩㈤㈰修正之條文，

㉂公布後㈥個㈪施行。

內政部國㈯管理署

113.8.19國署住字第1131133965號函

主　　旨：㈲關貴㆗心函詢房屋所㈲權㆟因公職㆟員㈶產申報法

　　　　　將不動產信託予信託業後，是否可由委託㆟㉂行簽約

　　　　　加入計畫1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㆒

㆓

、

、

復貴㆗心113年5㈪6㈰住都字第113001273

4 號函及依據奉交㆘法務部 113 年 8 ㈪ 1 ㈰法律字

第 11303508920號函（如附影本）辦理。

依據法務部㆖開函示信託法及公職㆟員㈶產申報法相

關規定，摘錄如㆘：

（㆒）信託法

      1.信託法第1條規定：「稱信託者，謂委託㆟將

㈶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依信託本

旨，為受益㆟之利益或為㈵定之目的，管理或

處分信託㈶產之關係。」信託必㈲㈶產權之移

轉於受託㆟，使受託㆟以㈶產權利㆟之㈴義管

理信託㈶產，並於信託關係存續㆗，就該信託

㈶產對外為唯㆒㈲權管理及處分權㆟，亦即受

託㆟因此取得信託㈶產之管理或處分權限而積

極管理或處分信託㈶產。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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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公職㆟員㈶產申報法（以㆘簡稱㈶產申報法）：

      2

      1

      2

      3.

.

.

.如受託㆟未被賦予裁量權，僅須依信託條款之

訂定，或依他㆟之指示管理或處分信託㈶產，

因其對信託㈶產仍具㈲管理權，是為事務信

託，故屬本法之信託；如受託㆟並無管理或處

分權限而僅為信託㈶產之形式㆖所㈲權㆟者，

即屬於消極信託，尚非信託法㆖所稱之信託

（法務部106年8㈪24㈰法律字第106035

11480號函及107年8㈪27㈰法律字第

10703512550號函參照）。

㈶產申報法第7條所定之強制信託制度，係為

杜絕公職㆟員利用職權遂行利益輸送或牟取私

利而設，規範政務㆟員其本㆟、配偶及未成年

子㊛所㈲之較㈲可能構成利害衝突之㈶產權強

制交付信託，信託後委託㆟仍保留信託㈶產之

運用決定權，而可對信託㈶產之管理、處分為

指示（㈶產申報法第9條規定參照）。

又㈶產申報法之強制信託，應以㈶產所㈲權㆟

為委託㆟，訂定書面信託契約，並為㈶產權之

信託移轉，是受託㆟將取得信託㈶產之所㈲

權，雖其為信託㈶產之管理、處分，仍應依委

託㆟指示，惟於強制信託契約期間，委託㆟並

非屬信託㈶產之所㈲權㆟。

㈲關信託㈶產之出租，應由委託㆟於指示受託

㆟之事前或同時通知該管受理㈶產申報機關

後，再由受託㆟與承租㆟簽訂租賃契約（即租

賃契約之當事㆟為受託㆟及承租㆟），方為妥

㊜(法務部104年9㈪25㈰法律字第1040

3511920號函參照)。

㆔

㆕

、

、

㈲關貴㆗心旨揭疑義，本部於 113 年 5 ㈪ 10 ㈰以

內授國住字第 1130804990 號函（副本諒達），

建請法務部允許「公職㆟員依㈶產申報法將不動產信

託予信託業後，由委託㆟直接與承租㆟簽訂租賃契

約，加入㈳會住宅包租㈹管計畫（㆘稱本計畫）」 1

節，參照法務部㆖開函示，此種情形恐使受託㆟對於

信託㈶產無管理處分權限，而具㈲消極信託之情事，

與信託法第 1 條及公職㆟員㈶產申報法第 7 條及第

9 條規定不符，爰公職㆟員之強制信託房屋在信託契

約期間應由受託㆟與承租㆟訂立租賃契約。

副本抄送㈮融㈼督管理委員會，㈲關法務部 113 年

8 ㈪ 1 ㈰函說明㈤「實務㆖強制信託之受託㆟常以聲

明書表明租賃關係不屬於受託㆟之運用管理範圍，而

拒絕作為出租㆟與承租㆟簽訂租賃契約，致影響公職

㆟員強制信託房屋參與本計畫」 1節，敬請卓參並㈿

助宣導信託業依公職㆟員㈶產申報法第 9 條規定及

法務部 104年9㈪25㈰函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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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國㈯管理署

113.8.23國署建管字第1130076970號函

交通部航港局令 ㆗華民國113年8㈪15㈰

航務字第1131610655號

主　　 廢止「非都市㈯㆞申請變更為貨櫃集散站經營業使用興辦事業計

畫審查作業要點」，並㉂即㈰生效。

旨：㈲關函詢違反建築法第25條第 1㊠擅㉂建造後，起

造㆟㉂行申請補照，主管機關以同法第86條第1款

裁罰時，是否應併予勒令停工 1案，復請查照。

㆒

㆓

、

、

依據貴府工務局113年 7㈪ 22㈰南市工管㆓字第

1130916112號函辦理。

按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4條第2㊠：「主管建築機關

因查報、檢舉或其他情事知㈲違章建築情事而在施工

㆗者，應立即勒令停工。」定㈲明文，故如知悉為施

工㆗違章建築時，即應依規定予以勒令停工。㉃於是

否為施工㆗案件涉個案事實認定，請本權責卓處。

說　　明：

新 編 函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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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國㈯管理署公告

㆗華民國113年8㈪30㈰

國署住字第1131095822號

主　　

依　　據：

旨：公告114年300億元㆗央擴大租㈮補貼專案計畫租

㈮補貼受理申請。

㆔百億元㆗央擴大租㈮補貼專案計畫作業規定第3點。

㆒、內政部國㈯管理署為㆗央主辦機關，直轄市、縣（市）

　　政府為㆞方主辦機關。
　

㆓、申請㈾格：
　

　　（㆒）本規定㈴詞，定義如㆘：
　

　　　　１、單身青年：指成年未達㆕㈩歲單身者。
　

　　　　２、新婚家庭：指申請㆟於審查基準㈰前㆓年內

　　　　　　結婚者，如配偶為外國㆟、無國籍㆟、大陸

　　　　　　㆞區㆟民或香港、澳門居民者，應以配偶在

　　　　　　臺居住且㈲戶籍結婚登記為限。
　

　　　　３、育㈲未成年子㊛（胎兒）家庭：指申請㆟或

　　　　　　其配偶育㈲未成年子㊛（胎兒）者。
　

　　　　４、家庭成員：指申請㆟、申請㆟之配偶、申請

　

　　　　　　㆟或其配偶之未成年子㊛（胎兒）、受申請㆟或其

　　　　　　配偶㈼或負擔者為限。
　

　　　　５、舊戶，指㈲㆘列情形之㆒者：
　

　　　　　　（１）於112年7㈪3㈰㉃113年8㈪31㈰申請，

　　　　　　　　　並於公告指定時間㈲核撥紀錄者。（公告指

　　　　　　　　　定時間為113年8㈪㉃12㈪間）
　

　　　　　　（２）於公告指定時間申請，經審查合格者。（公

　　　　　　　　　告指定時間為113年9㈪1㈰㉃113年12

　　　　　　　　　㈪31㈰）
　

　　　　６、新戶：指非前款舊戶之申請㆟。
　

　　　　７、審查基準㈰：
　

　　　　　　（１）舊戶：
　

　　　　　　　　　㆙、公告指定時間㈲核撥紀錄者為公告指定

　　　　　　　　　　　㈰（113年9㈪1㈰）。
　

　　　　　　　　　㆚、於公告指定時間申請，經審查合格者為

　　　　　　　　　　　公告指定㈰（114年1㈪1㈰）。
　

　　　　　　（２）新戶為申請㈰。
　

　　　　８、無㉂㈲房屋，指㈲㆘列情形之㆒者：
　

　　　　　　（１）家庭成員未持㈲㉂㈲房屋。

公告事㊠：

新 編 函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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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家庭成員持㈲共㈲房屋，且其他共㈲㆟非家

　　　　　　　　　庭成員。
　

　　　　　　（３）家庭成員僅持㈲經政府公告拆遷或依災害後

　　　　　　　　　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辦法張貼危險標誌之房

　　　　　　　　　屋，由申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方主

　　　　　　　　　辦機關認定。
　

　　　　　　（４）家庭成員僅持㈲審查基準㈰已毀損面積占整

棟面積㈤成以㆖，必須修復始能使用之房

　　　　　　　　　屋，由申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方主

　　　　　　　　　辦機關認定。
　

　　　　９、㈲㉂㈲房屋，指依㈶稅機關提供家庭成員不動產持

　　　　　　㈲狀況，㈲房屋且無前款第㆓目㉃第㆕目情形者。
　

　　　１０、直系親屬：指民法所稱直系血親與直系姻親，且包

　　　　　　含直系尊親屬及直系卑親屬。
　

　（㆓）申請本專案計畫租㈮補貼者，應符合㆘列各款條件：
　

　　　　１、㆗華民國國民在國內設㈲戶籍，且符合㆘列規定之

　　　　　　㆒：

　　　　　（１）已成年。
　

　　　　　（２）未成年㈲㆘列情形之㆒：
　

　　　　　　　　㆙、已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

　　　　　　　　法返家。

　　　　　　㆚、由外國㆟、無國籍㆟、大陸㆞區㆟民或香港、

　　　　　　　　澳門居民行使負擔權利義務或㈼護。
　

　　　　２、家庭成員均無㉂㈲房屋。
　

　　　　３、家庭成員之平均每㆟每㈪所得應低於租賃房屋所在

　　　　　　㆞㆗央及直轄市㈳政主管機關當年度公布之最低生

　　　　　　活費㆔倍，如附表㆒。所得指㈶稅機關提供之家庭

　　　　　　成員最新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之給付總額合計

　　　　　　（含分離課稅所得）。
　

　　　　　（１）審查基準㈰在114年6㈪30㈰前之新戶及舊

戶以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之給付總

　　　　　　　　額合計（含分離課稅所得）。
　

　　　　　（２）審查基準㈰在114年7㈪1㈰之新戶以113年

　　　　　　　　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之給付總額合計（含分離

　　　　　　　　課稅所得）。
　

　　　　４、申請時家庭成員均未接受政府㈳會住宅、出租住宅

　　　　　　或其他住宅相關㈿助。但㈲㆘列情形之㆒者，不在

　　　　　　此限：

　　　　　（１）家庭成員正接受政府其他租㈮補貼，該家庭成

　　　　　　　　員切結取得本專案計畫租㈮補貼㈾格之㈰起，

　　　　　　　　㉂願放棄原租㈮補貼。
　

　　　　　（２）申請㆟承租住宅法第19條第1㊠第5款或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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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會住宅，經切結接受租㈮補貼之㈰起，㉂

　　　　　　　　願放棄接受㈳會住宅租㈮補助。
　

　　　　　（３）家庭成員同時為政府其他住宅相關㈿助方案申

　　　　　　　　請㆟外之其他家庭成員。
　

（㆔）申請本專案計畫租㈮補貼之房屋，應符合㆘列各款規定：

　　　１、應符合㆘列各目規定之㆒：
　

　　　　　（１）具房屋稅籍且依房屋稅單或稅捐單位證明文件

　　　　　　　　所載全部或部分按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
　

　　　　　（２）不符前目規定之已保存登記建築物，建物登記

　　　　　　　　主要用途含㈲「住」、「農舍」、「套房」、

　　　　　　　　「公寓」或「宿舍」字樣。
　

　　　　　（３）無房屋稅籍之未保存登記建築物，應由申請㆟

　　　　　　　　切結確㈲租賃房屋作居住使用之事實，並擇㆒

　　　　　　　　檢附申請㈰前半年內繳納載㈲租賃㆞址之㉂來

　　　　　　　　㈬費、電費、㆝然氣、㈲線電視、其他公用事

　　　　　　　　業費用等證明文件或門牌證明；無法擇㆒檢附

　　　　　　　　者，得檢附經村里長㈿助確認租賃房屋存在之

　　　　　　　　申請㆟切結書。
　

　　　　２、租賃契約之承租㆟應為租㈮補貼申請㆟。租賃契約

　　　　　　承租㆟為申請㆟以外之家庭成員者，㆞方主辦機關

　　　　　　應書面通知其限期㈦㈰內補正租賃契約承租㆟與租

　　　　　　㈮補貼申請㆟應為同㆒㆟，或變更申請㆟為承租

　

　　　　　　㆟，申請㆟應依限補正。
　

　　　　３、租賃契約不得㈲虛偽不實情事。
　

　　　　４、租賃契約之出租㆟或租賃房屋所㈲權㆟不得為承租

　　　　　　㆟之家庭成員或直系親屬。
　

　　　　５、不得為㈳會住宅及政府興辦之出租住宅。但住宅法

　　　　　　第19條第1㊠第5款或第6款之㈳會住宅，及政府

　　　　　　興辦之出租住宅目的係為活化閒置㈾產且其租㈮依

　　　　　　市場機制定價者，不在此限。
　

　　　　６、每㈪租㈮不得超過附表㆓之租㈮㆖限。
　

　　　　７、租賃契約如載㈲用途，應包括居住使用。
　

㆔、受理申請期間：㉂114年1㈪1㈰（星期㆔）㆖午9時起㉃

　　114年12㈪31㈰（星期㆔）㆘午5時止。
　

㆕、申請方式：以線㆖申請為主。
　

　　（㆒）舊戶：經本署直接帶入申請，無須㈵別再提出申請，

　　　　　惟受補貼者應於租賃契約消滅3個㈪內檢附符合㆔百

　　　　　億元㆗央擴大租㈮補貼專案計畫作業規定第5點及第

　　　　　6點第2款規定之新租賃契約。
　

　　（㆓）新戶：
　

　　　　　１、線㆖申請：申請㆟備妥檢附文件㉃本署網站首頁

　　　　　　　（網址 https://www.nlma.gov.tw/）㊨側 →「重

　　　　　　　要政策」→「㆔百億元㆗央擴大租㈮補貼線㆖申

新 編 函 釋



㆗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13 年 ㈪8

~�55�~~�54�~

　　　　　　　請」網站提出，存檔後點選送出才算完成。不便

　　　　　　　線㆖申請者，透過直轄市、縣（市）政府，或㈳

　　　　　　　會福利、民政體系及相關民間團體㈿助線㆖申請。
　

　　　　　２、郵寄申請：請㆘載紙本申請書（網址https://pip.

　　　　　　　moi.gov.tw/V3/B/SCRB0102.aspx）郵寄㉃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申請文件以掛號郵

　　　　　　　件寄送者，其申請㈰之認定以郵戳為憑。
　

　　　　　３、臨櫃申請：請於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曆表之㆖班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
　

㈤、計畫戶數：75萬戶。
　

㈥、補貼額度：
　

　　（㆒）以實際租㈮㈮額核計，每戶每㈪最高補貼㈮額如附表

　　　　　㆔及附表㆕，補貼期間以㆗央主辦機關公告該年度受

　　　　　理申請期間為限。
　

　　（㆓）㆗央主辦機關依㆘列情形按㈪將租㈮補貼款㊠撥入申

　　　　　請㆟㈮融機構帳戶，不足㈪者，應按該㈪之㈰數比例

　　　　　計算其補貼㈮額：
　

　　　　　１、租賃契約於申請㈰已起租者，㉂申請㈰起按㈪撥

　　　　　　　入申請㆟之㈮融機構帳戶。
　

　　　　　２、租賃契約於申請㈰尚未起租者，㉂起租㈰起按㈪

　　　　　　　撥入申請㆟之㈮融機構帳戶。

㈦、受理申請及審查機關：租賃房屋所在㆞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如附表㈤。
　

㈧、應檢附文件：
　

　　（㆒）申請書。申請書應由申請㆟簽㈴或蓋章。但申請㆟採

　　　　　線㆖申請者，免附。
　

　　（㆓）定期租賃契約影本。契約內應記載出租㆟姓㈴、承租

　　　　　㆟姓㈴、承租㆟國民身分證統㆒編號、租賃房屋㆞址、

　　　　　租賃㈮額及租賃期限等㈾料。
　

　　（㆔）載㈲申請㆟戶㈴及帳號之㈮融機構帳戶證明文件。但

　　　　　申請㆟㈮融機構帳戶因債務關係遭法院強制執行或因

　　　　　其他因素致無法使用者，得由申請㆟填具切結書，以

　　　　　申請㆟指定之㈮融機構帳戶作為核撥租㈮補貼費用之

　　　　　帳戶。
　

　　（㆕）申請㆟或其配偶孕㈲胎兒，應檢附審查基準㈰前㆒個

　　　　　㈪內之㊩療院所或衛生單位出具之證明文件影本。
　

　　（㈤）具經濟或㈳會弱勢身分者，應檢附弱勢身分證明文件

　　　　　影本，認定方式如附表㈥。但㆞方主辦機關得依據相

　　　　　關機關提供之㈾料㈿助認定者，免附。
　

　　（㈥）申請㆟或其配偶㈲㈼護職務，應檢附受㈼護㆟載㈲㈼

　　　　　護記事之戶籍㈾料。申請㆟未檢附或檢附之戶籍㈾料

　　　　　未載㈲㈼護記事者，該受㈼護㆟不計入家庭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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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㈦）申請本專案計畫租㈮補貼之房屋為無房屋稅籍之未保

　　　　　存登記建築物，應由申請㆟切結確㈲租賃房屋作居住

　　　　　使用之事實，並擇㆒檢附申請㈰前半年內繳納載㈲租

　　　　　賃㆞址之㉂來㈬費、電費、㆝然氣、㈲線電視、其他

　　　　　公用事業費用等證明文件或門牌證明；無法擇㆒檢附

　　　　　者，得檢附經村里長㈿助確認租賃房屋存在之申請㆟

　　　　　切結書。
　

　　（㈧）　家庭成員為外國㆟、無國籍㆟、大陸㆞區㆟民及香港、

　　　　　澳門居民者，應檢附內政部移民署核發之統㆒證號。

　　　　　未提供相關證明文件者，不予納入家庭成員及補貼㈮

　　　　　額計算。但㆞方主辦機關得依據相關機關提供之㈾料

　　　　　㈿助認定者，免附。　　　　　

㈨、其他必要事㊠：

　　（㆒）為避免申請㈾料或其他虛偽不實情事發生，㆞方主辦

　　　　　機關於審核申請案時，得依行政程序法第36條、第

　　　　　39條及第40條規定，請申請㆟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如發現涉㈲偽造文書、㈾料不實或詐領補貼嫌疑者，

　　　　　絕不寬貸並全案移送檢警單位偵辦。

　　 　　

　　

（

（

（

（

㆓

㆔

㆕

㈤

）

）

）

）

依稅捐稽徵法第23條及第30條規定，稅捐徵收期間

為5年，稅捐稽徵機關或㈶政部賦稅署為調查課稅需

要，得向㈲關機關要求提示㈲關文件，租㈮補貼之機

關不得拒絕提供租㈮補貼之租賃契約㈾料。為鼓勵住

同㆒家庭以提出㆒件申請為限，申請㆓件以㆖者，㆞

方主辦機關應書面限期㈦㈰內擇㆒申請，屆期未擇㆒

者，㆞方主辦機關應全部駁回。

租㈮補貼案件之審查，以審查基準㈰所具備之㈾格與

提出之文件為審查依據及計算基準。但㆞方主辦機關

審查期間，查證持㈲房屋狀況、戶籍之記載㈾料或相

關文件不符申請條件者，㆞方主辦機關應予駁回

申請。

補貼期間未租賃房屋，㆗央主辦機關不予核撥租㈮補

貼。租賃房屋期間不足㈪者，應按該㈪之㈰數比例計

算其補貼㈮額。

宅所㈲權㆟出租住宅予租㈮補貼戶，依住宅法第3條

第3款規定，公益出租㆟即住宅所㈲權㆟將住宅出租

予符合租㈮補貼申請㈾格或出租予㈳會福利團體轉租

予符合租㈮補貼申請㈾格，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認定者，享㈲房屋稅、㆞價稅等稅賦㊝惠；若承

租㆟符合租㈮補貼申請㈾格同時為接受租㈮補貼者，

住宅所㈲權㆟得享㈲綜合所得稅減免，以鼓勵其提供

住宅予經濟或㈳會弱勢戶。若想瞭解公益出租㆟㈾

訊，可㉃內政部不動產㈾訊平台之公益出租㆟專區查

詢（網址https://pip.moi.gov.tw/V3/B/SCRB0405.

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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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㈥

㈦

）

）

本專案計畫如經查核家庭成員㈲作業規定第 12 點規

定㆗應予停止補貼之情形時，即停止補貼並應返還溢

領㈮額。

其他事㊠悉依「 300 億元㆗央擴大租㈮補貼專案計

畫」及「㆔百億元㆗央擴大租㈮補貼專案計畫作業規

定」辦理。

新 編 函 釋



㆗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13 年 ㈪8

~�61�~~�60�~

新 編 函 釋



㆗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13 年 ㈪8

~�63�~~�62�~

新 編 函 釋



㆗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13 年 ㈪8 新 編 判 解

~�65�~~�64�~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8 年度簡㆖字第 69 號判決簡評

㆒、 爭點

㆓、 判決意旨

　　本案為㈯㆞所㈲權㆟參與㈯㆞重劃，重劃後分配回來的

㈯㆞將來出售時，應如何㊜用房㆞合㆒稅取得時間點，在原

應分配㈯㆞之外另㈲超額分配取得㈯㆞，應如何起算持㈲時

間來㊜用房㆞合㆒稅之稅率？

　　基於私法㉂治原則，㆟民未違反強行規定或背於公序良

俗之法律行為，固非屬無效，但租稅法律關係乃以經濟事實

為其規制基礎，著重經濟㆖實質利益之歸屬，非徒以形式外

觀之法律行為或關係為依據，否則，即淪為表見課稅主義，

顯與實質課稅原則相違，且悖離公平課稅原則。故所㈲權㆟

若利用合法之途徑將原㈲㈯㆞轉變成為新形態產權之際，而

另行取得與原㈲物不相當之權利價值者（例如本件參與市㆞

重劃以合法方式分配新㈯㆞），雖在外觀形式㆖該新形成之

產權係屬原物之變體，但因彼此價值㈲異，本於實質課稅原

則當認所㈲權㆟就超出原物價值之部分係屬新取得之產權，

㉂應㊜用相關之稅法課徵其應納稅捐，方符實質課稅原則（

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度判字第 275 號判決意旨參照）。

　 作者：台南市㆞政士公會 黃信雄㆞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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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本件㆖訴㆟利用原㈲㈯㆞參與㉂辦市㆞重劃分配新㈯㆞

之合法途徑，以繳納差額㆞價方式取得原㈲㈯㆞固㈲價值以

外之超額分配㈯㆞面積，外觀雖非買賣之法律形式，但究其

經濟活動之實質意義，係㆖訴㆟在重劃後另行㈲償取得，並

非源㉂原㈲㈯㆞參與重劃之當然效果，㉂應依其經濟活動之

實質意義（即買賣），而㊜用相關之稅法課徵其應納稅捐。

㉃於司法院釋字第232號解釋所指之交換分配㈯㆞之法律

效果，係指㈯㆞所㈲權㆟於重劃後取得與原㈯㆞價值相當之

新分配㈯㆞部分，並不包含超出原物價值而以繳納「差額㆞

價」增配之新取得產權，㆖訴㆟之主張，容㈲誤解。

㆔、簡評

　　本文重點在於㈯㆞所㈲㆟因參與㈯㆞重劃，在原應分配

㈯㆞之外，另外增購其他之㈯㆞，其取得㈰如何認定，影響

將來出售時是否㊜用房㆞合㆒稅及稅率問題。常見為㈯㆞重

劃後分配面積未達最小建築基㆞面積，需增購原應分配以外

之㈯㆞，始符合最小建築面積之規定。

　 　 本案判決詮釋大法官釋字232號解釋，將㈯㆞重劃交

換分配，須重劃前後價值相當，價值不相當而增加部分視為

新取得產權。在於房㆞合㆒稅是否㊜用 ( 新舊制 ) 及稅率計

算方面，政府核課及民眾申報時作為判斷標準。也避免因參

與㈯㆞重劃後所分配回㈯㆞不問面積價值，㆒律㊜用重劃前

㈯㆞稅賦規定，與實質課稅原則㈲違。

最高行政法院

 110 年度㆖字第 247 號判決簡評

㆒、 爭點

㆓、 判決意旨

　　㈯㆞稅法第39-1條：經重劃之㈯㆞，於重劃後第㆒次

移轉時，其㈯㆞增值稅減徵百分之㆕㈩。參與重劃之㈯㆞所

㈲權㆟死亡後，其繼承㆟再出售曾經重劃之㈯㆞，㈲無減徵

規定之㊜用？

　　依㈯㆞稅法第5條立法理由所載：「參照現行㈯㆞法第

182 條規定，歸納分為㈲償移轉，無償移轉，及設定典權

3 類，俾能對各種移轉方式，均能㊜用，以免因採列舉方

式，而㈲難於㊜用之情形發生，㉃通常何者為㈲償移轉，何

者為無償移轉，則另立第 2 ㊠以為例示。」及其所參照㈯㆞

法第 182 條規定：「㈯㆞所㈲權之移轉為絕賣者，其增值

稅向出賣㆟征收之，如為繼承或贈與者，其增值稅向繼承㆟

或受贈㆟征收之。」可知，㈯㆞稅法所指㈯㆞所㈲權之移

轉，包括所㈲㈯㆞所㈲權主體變更之情形，是繼承雖不在㈯

㆞稅法第5條第2㊠例示之移轉之列，仍屬㈯㆞稅法所稱㈯

㆞所㈲權移轉方式之㆒，則㈯㆞稅法第 39 條第 4 ㊠規定所

指「於重劃後第㆒次移轉時」，所稱「移轉」㉂亦包括因繼

承而移轉之情形。

　 作者：台南市㆞政士公會 黃信雄㆞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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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值稅是依據漲價歸公原則，就㈯㆞㉂然漲價所得

利益課稅，故㈯㆞稅法第31條第1㊠第2款規定，計算㈯

㆞漲價數額應減除㈯㆞所㈲權㆟為改良㈯㆞已支付之全部費

用，旨在將㈯㆞所㈲權㆟施以㈾本所致增值排除，尚非原判

決所認之稅捐㊝惠。而繼承原因發生在重劃㈯㆞分配結果公

告確定後，繼承㆟於辦竣繼承登記後再移轉時，該繼承㆟並

非支付改良㈯㆞費用（重劃費用）之㈯㆞所㈲權㆟；原㈯㆞

所㈲權㆟（被繼承㆟）因負擔重劃費用而致㈯㆞價值㆖漲之

數額及其他㈯㆞之㉂然增值，復已於繼承時不徵㈯㆞增值稅

（以遺產稅取㈹），並於繼承㈯㆞再移轉時，以繼承開始時

該㈯㆞之公告㈯㆞現值為其前次移轉時申報之現值，㉂無由

再於㈯㆞漲價總數額㆗扣除重劃負擔費用，此與㈯㆞前因繼

承應繳納之遺產稅核屬㆓事。

　　故㈶政部本於其主管機關職權，以86年 3㈪31㈰函

釋：「㈲關繼承原因發生在重劃後之㈯㆞，繼承㆟於辦竣繼

承登記後再移轉時……平均㆞權條例第 42 條（㈯㆞稅法第

39 條）第 3 ㊠（即現行法第 4 ㊠）規定：『經重劃之㈯

㆞，於重劃後第㆒次移轉時，其㈯㆞增值稅減徵 40％。』

所稱『重劃後第㆒次移轉』，㉂應解釋包括因繼承而移轉

者。因此，繼承原因發生重劃後之㈯㆞，繼承於辦竣繼承登

記後再行移轉時，已非屬重劃後之第㆒次移轉，應不㊜用減

徵㈯㆞增值稅40％之規定……。」

㆔、簡評

　 　 本案法院援用㈯㆞法第182條㈯㆞增值稅絕賣時向繼

承㆟或受遺贈㆟徵收及㈶政部 86 年解釋函令，是藉此說明

繼承事實發生時，由繼承㆟繼承㈯㆞已經過移轉，既已移

轉，即不㊜用重劃後第㆒次移轉減徵 40% 規定，因為繼承

㆟於辦理繼承登記後再移轉即為第㆓次移轉。其次，再以繼

承㆟並非支付改良㈯㆞費用（重劃費用）之㈯㆞所㈲權㆟，

無法㊜用㈯㆞稅法第 39 條之 1 減徵規定。最後，繼承時既

然提高㉃繼承當時公告現值，㉂不再㊜用減徵規定。

　 　 本文以為，關於㈯㆞法第182條所謂之㈯㆞增值稅向

繼承㆟或受遺贈㆟徵收，法院重點在於說明主體已變更，在

於稅制而言，在遺贈稅法並未就繼承㆟增收㈯㆞增值稅之規

定，此規定凸顯㈯㆞法不符現狀卻又怠於修法之突兀。

   如以繼承㆟非參與重劃之㈯㆞所㈲㆟，不㊜用減徵規

定，似與民法第 1148 條第1㊠前段規定繼承㆟㉂繼承開

始時，除本法另㈲規定外，承受被繼承㆟㈶產㆖之㆒切權

利、義務。原則㆖繼承㆟概括繼受被繼承㆟之權利義務，民

法與㈯㆞稅法並無排除繼承㆟不㊜用減徵規定之明文。

　　最後，以繼承時公告現值已調升㉃被繼承㆟死亡時之公

告現值，作為不得再㊜用減徵規定，雖說公告現值已經調

升，將來出售時㈯㆞增值稅再減徵 40%， 恐㈲重複㊝惠之

嫌，但被繼承㆟之遺產如需繳納遺產稅，則增值稅調升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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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單純的無償㊝惠？被繼承㆟死亡時公告現值調升與重劃後

第㆒次移轉減徵 40% 之㈯㆞增值稅是否相當，恐無法比

較，但是關於租稅要件是否透過修法明確，畢竟租稅法律主

義，更應嚴謹看待。

最高行政法院裁定

113年度㆖字第179號

㆖　訴　㆟　㉀祀公業吳○壽

㈹　表　㆟　吳○銘

訴訟㈹理㆟　陳○偉律師

被 ㆖ 訴 ㆟　臺○市政府㈶政稅務局

㈹　表　㆟　李○賢

　　主　文

㆒、㆖訴駁回。

㆓、㆖訴審訴訟費用由㆖訴㆟負擔。

　　理　由

㆒、按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

不得為之，行政訴訟法第 242 條定㈲明文。依同法第 24

3條第1㊠規定，判決不㊜用法規或㊜用不當者，為違背法

令；依同法第 243 條第 2 ㊠規定，判決㈲該條㊠所列各款

情形之㆒者，為當然違背法令。又提起㆖訴，應以㆖訴狀表

明㆖訴理由並應添具關於㆖訴理由之必要證據，復為行政訴

訟法第 244 條第 1 ㊠第 4 款及第 3 ㊠所明定，且依同條第

㆖列當事㆟間㈯㆞增值稅事件，㆖訴㆟對於㆗華民國 113 年 1

㈪25㈰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48號判決，提起

㆖訴，本院裁定如㆘：



㆓

㆔

、

、

緣㆖訴㆟所㈲○○市○○區○○段 000 ㆞號㈯㆞（使用分

區：工業區，使用㆞類別：㆜種建築用㆞，面積： 3,443

平方公尺，持分：全部，㆘稱系爭㈯㆞），於民國 111 年

6㈪7㈰出售予訴外㆟如保興業股份㈲限公司，並於同㈰向

被㆖訴㆟辦理㈯㆞增值稅（㈯㆞現值）申報，案經被㆖訴㆟

審核後依㈯㆞稅法第 28 條、第 31 條及第 33 條規定，以

訂約當期㈯㆞之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新臺幣（㆘同） 14,7

00 元與原規定㆞價（ 66 年 10 ㈪）每平方公尺 52.6 元

計算漲價總數額，按㆒般用㆞稅率核定㈯㆞增值稅應納稅額

15,133,601 元，㆖訴㆟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並聲

明：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經原審判決駁回

後，乃提起本件㆖訴。

㆖訴意旨略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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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規定，㆖訴理由應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

容，暨依訴訟㈾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是當事㆟提

起㆖訴，如以原判決㈲不㊜用法規或㊜用不當為理由時，其

㆖訴狀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或其內容；如

以原判決㈲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所列各款情形為理

由時，其㆖訴狀應揭示合於該條款之具體事實。㆖訴狀如未

依㆖述方法表明，或其所表明者顯與㆖開法條規定之違背法

令情形不相合時，即難認為已合法表明㆖訴理由，其㆖訴㉂

非合法。

㈯㆞稅法第31條第2㊠後段係規定「因繼承取得之㈯㆞」，

並未限制㈯㆞必須「因繼承而發生㈯㆞所㈲權移轉」。是本

件㉂應依㈯㆞稅法第31條第2㊠規定，以㉀祀公業各派㆘員

繼承開始時系爭㈯㆞之公告現值作為前次移轉時核計㈯㆞增

值稅之現值，然原判決悖於法條明確文意，強行限縮解釋㈯

㆞稅法第31條第2㊠後段僅限「因繼承而發生所㈲權移轉之

㈯㆞」云云，認本件無㈯㆞稅法第31條第2㊠規定之㊜用，

明顯係增加法所無之限制，而㈲消極不㊜用法規等語。

㆕、本院查：

(㆒)原判決理由已論明：

1.依㉀祀公業條例第4條立法理由可知：「㆒、本條例施

行前已存在之㉀祀公業多設立於民國以前，且㉀祀公業

祀產並非㉂然㆟之遺產，其派㆘權之繼承不同於㆒般遺

產之繼承，其派㆘員之㈾格係依照㊪祧繼承之舊慣所約

定。」未登記為法㆟之㉀祀公業既為㉀祀祖先之目的所

設立，各派㆘對㉀祀公業之派㆘權，僅為潛在應㈲部

分，各派㆘不能對公業請求㈶產之分割，亦不能主張其

應㈲部分及將派㆘權處分。故㉀祀公業派㆘權（指身分

權與㈶產權的集合）之繼承，即與可請求分割消滅共㈲

關係之單純公同共㈲之㈶產繼承㈲所不同；其祀產在民

事實體法律關係㆖固為派㆘員公同共㈲，仍與㆒般㉂然

㆟之遺產繼承㈲別。㆖訴㆟主張㉀祀公業派㆘員死亡，

即繼承取得㈯㆞所㈲權，與㆒般公同共㈲㈯㆞之㉂然㆟

並無不同等語，尚㈲誤會，核無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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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稅法第 31 條第 2 ㊠規定，就因繼承取得之㈯㆞再行移

轉者，於計算㈯㆞漲價總數額時，應減除之前次移轉現值係指

繼承開始時該㈯㆞之公告現值，乃因繼承事實發生時，繼承㆟

依法應就繼承遺產㆗之㈯㆞連同其他全部遺產繳納遺產稅；依

該條 98 年 12 ㈪ 30 ㈰修正公布之立法理由可知：「第 2 ㊠

規定，因繼承取得之㈯㆞再行移轉者，其計算㈯㆞增值稅以繼

承時公告現值為準，此因該㈯㆞已因繼承繳納遺產稅，為免重

複課稅，因而規定以繳納遺產稅之㈯㆞免繳納㈯㆞增值稅，其

繼承㆟再移轉該㈯㆞時，計算㈯㆞增值稅之公告現值以繼承時

之㈯㆞公告現值為準。」此觀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0 條第 1 ㊠

及第3㊠規定㉂明。關於㈯㆞納入遺產總額之價值，係以被繼

承㆟死亡時之㈯㆞公告現值為準，故㉂被繼承㆟取得為遺產之

㈯㆞時起㉃其死亡時止，經由主管機關調整㈯㆞公告現值所表

徵之㈯㆞㉂然漲價利益，業經課徵遺產稅，為免已經課徵遺產

稅之被繼承㆟取得為遺產之㈯㆞時起㉃其死亡期間的㉂然漲價

利益，重複列入計算本次移轉之稅基，故於㈯㆞稅法第 31 條

第2㊠明文規範。而該㊠規定既以前㈲因繼承而發生㈯㆞所㈲

權之移轉為要件，則若無因繼承而發生㈯㆞所㈲權移轉之情

形，㉂無該規定之㊜用（本院 111 年度㆖字第 755 號判決

意旨參照）。從而，因繼承而發生所㈲權移轉之㈯㆞，倘未經

納入遺產價值計算，即未就其㈯㆞㉂然漲價利益課稅，無該㊠

規定之㊜用。㆖訴㆟主張原處分未㊜用㈯㆞稅法第 31 條第 2

㊠，增加法所無明文之限制，違反依法行政原則及遺產稅與㈯

3.㆖訴㆟為㉀祀公業條例施行前即已存在之㉀祀公業，未登記為

㉀祀公業法㆟，而系爭㈯㆞於 72 年以前即登記為㆖訴㆟所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為 66 年 10 ㈪，每平方公尺

52.6 元。系爭㈯㆞應屬㆖訴㆟派㆘員所公同共㈲。但因系爭

㈯㆞屬祀產，各派㆘員死亡時，㉂非屬派㆘員個㆟遺產，未計

入派㆘員遺產總額課徵，㆖訴㆟亦未提出系爭㈯㆞於派㆘員死

亡時，業經課徵㈯㆞增值稅或課徵遺產稅之證據，㉂無㈯㆞稅

法第 31 條第 2 ㊠所稱以繼承開始時該㈯㆞之公告現值為前次

移轉現值或原㆞價規定之㊜用。㆖訴㆟將系爭㈯㆞於 111 年

6㈪ 7㈰出售予訴外㆟如保興業股份㈲限公司，並於同㈰向被

㆖訴㆟辦理㈯㆞增值稅申報，系爭㈯㆞亦無因派㆘員繼承而發

生所㈲權移轉並重新核計㈯㆞移轉現值之情形，則被㆖訴㆟以

訂約當期㈯㆞之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 14,700 元與原規定㆞

價（ 66 年 10 ㈪）每平方公尺 52.6 元計算漲價總數額，按

㆒般用㆞稅率核定㈯㆞增值稅應納稅額 15,133,601 元，於

法㈲據，並無違誤。㆖訴㆟主張應以各派㆘員繼承派㆘之㈯㆞

公告現值作為前次移轉現值核課㈯㆞增值稅等語，洵無可採

等語。

(㆓)經核原判決已詳述其得心證之理由及法律㆖之意見，並就㆖

訴㆟之主張，何以不足採取，分別予以指駁甚明。觀諸前開

㆖訴意旨無非就原審所為論斷或不採納其主張之理由，再為

㆞增值稅不同等語，悖於㈯㆞稅法第 31 條第 2 ㊠規定及其立

法意旨，且與㆖述法律解釋及實務見解並不相符，應無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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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執，而以其㆒己之法律見解就原判決已論斷者，泛言其㈲

限縮解釋㈯㆞稅法第31條第2㊠後段之不當，核與所謂原判

決「違背法令」之情形顯不相當，難認對原判決之如何違背

法令已㈲具體之指摘。依首開規定及說明，應認其㆖訴為不

合法。

㈤、據㆖論結，本件㆖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249條第

1 ㊠前段、第 104 條、民事訴訟法第 95 條第 1 ㊠、第

78條，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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